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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7 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颁布了一系列政

策文件，规定了在中国以增值税逐步并部分替代营业税的一般处理方

式，以及对上海部分服务行业实施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具体法律框

架。上述政策文件是跟随国务院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的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试点实施增值税/营业税整合的声明而出台的。中

央税务机构最新颁布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上海营业税改革

通知）项下的三份长篇指导意见，内容详尽并可能与现行增值税和营

业税法规具有同等地位，同时具有法律效力。 

两项间接税 

中国营业税是适用于多数服务业以及无形资产和不动产转让、层叠征

收的一个税种。与增值税纳税人不同，营业税纳税人通常无法以进项

税额抵扣其就销售额缴纳的税费。同样地，因商业采购所缴纳的任何

营业税无法用于抵扣就销售额所征收的增值税。因此，营业税对商业

交易的影响与增值税大不相同，并更有可能引发税收带来的经济扭

曲。 

谁会受到最大影响？ 

具体而言，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上海营业税改革通知将直接对以

下各方产生影响：(i)在上海登记并从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相关行业（指

定行业）内的企业（包括分支机构）；(ii)向(i)项下的企业购买商品或

服务的（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增值税纳税人；和(iii)向上海客户提供

服务的外国服务供应商（该等服务属于指定行业并在当前缴纳营业

税）。(i)项下所述的企业可登记为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但应符合一定条

件），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的企业（上海试点纳税人）将就其销售额

缴纳增值税并向购买方出具增值税发票，同时能够就购买商品和服务

所缴纳的进项税额取得抵扣。(ii)项下所述的企业将能够抵扣上海试点

纳税人向其购买商品或服务所缴纳的增值税。最后，(iii)项下所述的外

国服务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将在类似于“逆向征税”的机制下征收增

值税而非营业税，且如位于上海的服务接受方为增值税纳税人（包括

上海试点纳税人），可在其销项税额中抵扣该等增值税（因此可以不

产生相关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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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行业属指定行业？ 

指定行业范围相当宽泛，首先包括陆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率为 11%，同样包括有形动产租赁（无

论通过融资或经营租赁方式），适用增值税率为 17%。此外，指定行业包括以下各类“现代服务业”（适用增值税率为

6%）：研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不仅包括设计、广告以及知识产权

相关服务，同时包括商标、著作权和商誉的转让）、物流辅助服务以及签证咨询服务（包括会计、税务、法律、管理和部

分其他服务）。金融服务、建筑业以及不动产转让／租赁目前不包括在指定行业之中，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决定深化上海试

点改革，上述行业将同样适用营业税／增值税整合政策。 

上海营业税改革通知就指定行业作出详细定义，并就增值税简化报告的选择、过渡、保留营业税优惠政策、增值税合规等

事宜作出了广泛的规定。 

我们预计营业税／增值税整合试点计划将不仅影响在上海开展业务、进行投资以及向位于上海的客户提供服务的外方，其

将同样影响与受益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与上海企业竞争的外方。此外，对那些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的交易，如果他们与

在上海开展的类似交易存在相互替代（或竞争）关系且改革计划预计将扩展至更多城市，则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的交易将

同样可能受到相关影响。 

对飞机融资租赁业的特定影响 

飞机融资及租赁业将受到上海试点计划的深远影响，且中方与外方之间的相对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变动。例如： 

• 位于上海的航空公司将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就其销售额缴纳增值税并就其所购买的全部商品和服务（包括(i)购买飞

机，和(ii)上海及外国出租人提供的租赁（无论经营或融资租赁））取得进项税额抵扣。 

• 位于上海的国内租赁公司将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就其租金缴纳增值税（而非营业税）并就其所购买的全部商品和服务

取得进项税额抵扣（包括购买飞机的进项税额）。 

• 外国出租人与位于上海的航空公司或其他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协议应适用增值税：成为增值税纳税人的承租人能够就其

所缴纳的增值税取得进项税额抵扣，但继续作为营业税纳税人的承租人将面临大幅上涨的交易成本。 

结论 

一旦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在中国服务行业中得以实施，将使适用于中国服务业的间接税收制度与其他国家通行的增

值税／商品和服务税制度更为类似。鉴于上海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增值税／营业税整合在上海部分指定

行业中试点实施，亦将产生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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